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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理标志是重要的知识产权，标准化在支撑地理标志保护方面发挥着基础作用。国家知识产权局《地理标志保

护和运用“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健全地理标志标准化体系，夯实地理标志保护和管理基础。本文通过欧美地理标志

标准化的对比分析，结合国内标准化改革要求，提出强化地理标志标准化的政府与市场协同共治模式，建议由市场主体主

导地理标志产品标准制定，政府强化质量监督，同时加快推进地理标志立法，强化地理标志产品标准的法律责任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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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欧盟地理标志标准化的政府与市场共治

欧盟是地理标志保护“旧世界”的典型代表，

采用专门立法对地理标志予以保护。其地理标志保

护模式被个别机构或学者阐释为地理标志的“公

法”保护模式，以区别于美国在商标法框架下保护

地理标志的“私法模式”。事实上，欧盟成员国政

府在地理标志保护方面，重在主管机关或主管机

关委托的第三方机构组织开展产品合格评定。欧盟

一方面高度重视地理标志产品生产者协会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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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另一方面，违反地理标志产品标准的法律责

任主要为民事责任，为市场主体提供了完善的司法

救济。由此构建政府与市场协同共治的地理标志标

准化路径。

1.1  重视协会的力量

欧 盟 关于 农 产品和 食品质 量 体系的（E U）

1151/2012号法规主要涉及农食产品领域的地理标

志保护。该法规多次强调地理标志作为知识产权

独立客体的私权属性，并专章规定地理标志申请

人——协会在地理标志保护中的角色与作用。

地理标志的申请方面，欧盟1151/2012号法规

规定只能由协会提交申请，不存在由政府机构指定

申请人的规定。单一的自然人或法人实体，如果是

唯一愿意提交地理标志申请的生产商，则可以视同

为“协会”。

关于协会在地理标志保护中的主体作用，欧盟

1151/2012号法规第45条进行了明确规定。具体而

言，协会有权开展下列活动：监测地理标志的使用

情况；确保地理标志产品符合其标准，防止或抵制

任何可能损害地理标志品牌形象的行为；采取必要

的司法行动，确保地理标志知识产权受到充分的

法律保护；开展地理标志产品的宣传、推广等。 

在地理标志产品标准的制定方面，欧盟及有关

成员国政府并不参与标准的制定。而是由地理标志

的申请人自行组织起草，标准的具体内容由利益相

关方协商确定。在欧盟委员会开展地理标志审查

期间，同步进行地理标志产品标准的公开与异议程

序。当地理标志申请获得注册保护，欧盟委员会即

同步公开最终的地理标志产品标准。

1.2  严格的合格评定与质量监管

欧盟的地理标志保护以严格的质量控制著称。

在欧盟1151/2012号法规的第五编，专门规定了地

理标志保护的主管当局与合格评定机构。

与欧盟的食品官方控制法规（EC 882/2004号

法规，现为EU 2017/625号法规所替代）相配套，欧

盟1151/2012号法规要求各成员国设置相应的主管

机关，履行地理标志产品质量的官方控制职能。地

理标志产品投放市场前，应进行产品合格评定。产

品是否符合标准，相应的合格评定工作既可由主

管机关承担，也可由主管机关委托的质量控制机构

承担。受主管机关委托承担合格评定工作的机构，

应按照欧洲标准EN 45011《产品认证机构的一般

要求》或ISO/IEC 65号指南《产品认证机构通用要

求》获得认可。

1.3  完善的民事救济

强化地理标志产品标准的法律责任配置，欧盟

为市场主体提供了完善的民事救济制度。

在欧盟的司法实践中，不符合地理标志产品标

准而使用地理标志的行为属于地理标志侵权行为，

违法者将面临相应的民事责任。欧盟法院2003年

审结的帕尔玛火腿案（案件编号C-108/01）明确，

地理标志获得注册保护后，地理标志的合法使用

以产品符合标准为前提。针对不符合地理标志产品

标准而使用地理标志的行为，协会可以依法提起民

事诉讼。地理标志的主管机关不能代替协会主张

侵权救济。前述帕尔玛火腿案的原告即为帕尔玛火

腿协会，被告为阿斯达百货公司和海格雷德食品有

限公司。案由为被告违反帕尔玛火腿的产品标准，

在受保护区域外自行进行火腿的切片、包装。欧盟

法院的判决认为，帕尔玛火腿的切片、加工是重要

的操作环节，违反产品标准在产地外进行切片包

装，既不利于保证地理标志产品的产地正宗，也将

影响帕尔玛火腿的质量和声誉。

再如：法国原产地名称研究院（Ｌ'OInst itut 

National des Appellations d'Origi，简称INAO），尽

管是法国负责地理标志（原产地名称）保护的主管

机关，但在地理标志侵权诉讼中，协会才是适格的

民事主体。以法国的莫比耶奶酪（Morbier）为例，

其2002年在欧盟获得地理标志注册保护，注册登

记的地理标志申请人一栏为“莫比耶奶酪协会”。

2020年欧盟法院审理的莫比耶奶酪案，原告即为

莫比耶奶酪协会，指控里瓦多斯奶酪公司的不正当

竞争行为涉嫌侵犯地理标志权。

严格的地理标志产品标准规制，有力提升了地

理标志保护水平，由此带来的正向激励作用也非常

明显。欧盟统计数据显示，其地理标志产品的价值

溢价约为2.07，意味着地理标志产品的售价与非地

理标志产品相比高出2.07倍。

·Academic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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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国地理标志标准化的政府与市场共治

美国是 地理标志保护“新世界”的领导者，

其地理标志的商标法保护通常被认为是地理标志

“私法”保护模式的典型代表。实际上，美国政府

机构在地理标志保护中亦扮演着重要角色。除了

通过商标法对地理标志提供最低标准的保护，美

国还对葡萄酒给予额外的、更高水平的保护——葡

萄酒原产地名称保护，即AVA制度。无论是地理证

明商标，还是葡萄酒原产地名称，美国政府机构在

地理标志标准化中的作用都不容忽视。 

2.1  地理证明商标制度下的政府监督

在地理标志的商标法保护模式下，地理证明

商标的使用必须考虑以下两点：（1）该地理区域内

所有符合地理标志认证标准的人都可申请使用该

地理证明商标；（2）防止证明商标的滥用和非法使

用。因此，政府实体通常被认为是最适宜于监督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认证标准的机构。

美 国 专 利 商 标 局《 商 标 审 核 程 序 手 册》

（Trademark Manual of Examining Procedure, TMEP）

专门确认了政府机构通常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管

理机构：“有权控制地理名称作为证明商标使用的

实体通常为政府机构，或政府授权的机构。”《商标

审核程序手册》1306.02（c）“政府实体作为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申请人”一节明确规定：“证明商标申请

人可以是政府本身（如：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或市

政府），或政府的某个部门，又或虽不是政府的正式

组成部门但履行政府授权职责的机构。……哪个机

构最合适，取决于哪个机构实际管理证明商标，或

与证明商标有着最紧密的联系。”

实践中，美国的许多地理证明商标常常由公

共实体持有。如：“Pride of New York”（注册号

No.76580496），用于纽约州农产品，2004年由纽约

州农业与市场部注册备案；“Jersey Fresh from the 

Garden State”（注册号No.78444238）以及“Jersey 

Fresh”（注册号 No.78430085），用于新泽西州水果及

蔬菜，均在2004年由新泽西州的农业部注册备案。

就地理证明商标的认证标准而言，在美国商标

法框架下，地理证明商标认证标准的详细内容由商

标注册人自主确定；商标注册后，商标所有人应对

商标使用实施合法的控制。在地理证明商标由政

府公共机构注册的情况下，认证标准自然也由同一

机构进行管理监督。

2.2  葡萄酒地理标志保护（AVA）制度下的政府

监督

美国葡萄种植区制度（American Viticulture 

Areas, AVAs）是针对葡萄酒的一种地理标志保护

制度。美国现行关于葡萄酒地理标志保护的AVA

制度由联邦酒精及烟草税务贸易局颁布的一系列

条例进行管理，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欧盟的专门

立法保护模式。根据联邦酒精及烟草税务贸易局

2012年出版的《申请手册》，注册的AVA名称加贴

于产品标签，意在向葡萄酒商及消费者说明特定区

域种植的葡萄酿造的葡萄酒的特定质量、声誉或

其他特性归因于其地理来源。葡萄酒的地理标志

保护尤其关注保护区域的自然因素特征，注册申请

的审核非常之严格。

AVA《申请手册》规定，申请AVA保护必须有明

确的地域保护范围，详细阐述产地的气候、地理、

土壤等自然条件，以及与产地相关联的质量特性。

注册后也要求对各个保护地区的风土（terroirs）、

产品质量进行严格的监测。如：2001年联邦酒精及

烟草税务贸易局就曾否决了“加州海岸”的AVA保

护申请。“加州海岸”这个庞大的产地称谓由4个现

有的AVA名称组成：“北海岸”“索诺玛海岸”“中

央海岸”，以及“南海岸”。4个海岸的土壤、气候与

物理条件均存在很大程度不同。如果同意“加州海

岸”AVA的保护申请，在没有统一酿酒品质的地区

授予AVA保护，将削弱整个AVA保护系统。

可见，美国政府公共机构在地理标志保护领

域，无论是地理证明商标，还是为保护葡萄酒地

理标志而设立的AVA制度，都起着重要作用。尤其

是，在美国AVA制度框架下，严格的标准及质量监

管对葡萄酒种植区当地居民以及当地农业发展带

来正向影响。例如：密苏里州一系列葡萄酒种植区

获得保护后，直接带动当地葡萄以及葡萄酒的价格

上涨，并从邻近州吸引大量产业工人涌入密苏里葡

萄酒种植区。

·学术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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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地理标志标准化政府与市场共治
     模式的探讨

我国地理标志标准化有着良好的发展基础。

夯实地理标志保护基础，完善地理标志标准化体

系，强化地理标志产品的产地质量管控，强化标准

的实施效力，政府和市场应协同共治。具体而言，

（1）优化标准供给结构方面，引导市场主体自主制

定地理标志产品标准。（2）推动地理标志产品原产

地政府强化产地质量管控，严格组织开展产品合格

评定与质量监管。（3）在立法层面推进地理标志的

统一立法。以《民法典》为统领，强化地理标志的私

权保护。在违反地理标志产品标准的法律责任方

面，着重强化民事法律救济。

3.1  市场主体主导标准制定

当前，我国有超过80%地理标志产品标准为国

家标准或地方标准，由政府主导制定。改变上述局

面，由市场主体主导地理标志产品标准制定，既是

地理标志产品标准“私标准”属性的要求，也是国

内标准化改革趋势的要求。

我国著名标准化学者李春田曾将标准分为公标

准与私标准两大类。公标准的宗旨是获取最佳公共

利益，私标准的宗旨是获取本组织的最大利益。地

理标志产品标准，简单来说，是受保护的地理标志

对应的产品标准。它凝聚着特定区域内生产者的集

体智慧，是地理标志产品生产者的智力劳动成果。

地理标志的保护范围仅系对产品质量有直接影响

作用的特定地理地域；地理标志产品标准的适用范

围，限于获得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明确地理标志

的保护范围，界定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特性，从而

保障地理标志产品的独特品质和声誉，是地理标志

产品标准制定的根本宗旨。因此，地理标志产品标

准属于典型的“私标准”，应由市场主体自主制定。

由市场主体主导制定地理标志产品标准亦是

国内标准化改革的要求。新《标准化法》已赋予市

场主体自主制定的团体标准以法律地位。2021年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明确

提出构建市场驱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的标准化

工作格局，实现标准供给由政府主导向政府与市场

并重转变。在《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提出的标准

化工作“四个转变”中，标准供给侧改革居于首要

地位。地理标志产品标准编制的目的，是解决标准

化对象——地理标志产品需要满足的特定质量技

术要求，并不是针对安全、健康等公益性目标，应

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由市场主体自主制定。

3.2  政府强化质量管控

我国作为传统农业大国，拥有丰富的地理标志

资源。加强地理标志保护，必须以地理标志的高标

准管理为原则。其中，政府的角色与职能定位应以

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控制为核心，重在强化地理标

志产品的合规性验证与质量监管。

知识产权的国际博弈中，知识产权全球治理

的标准没有最高，只有更高，正朝着“不设‘天花

板’的高标准发展”。地理标志标准规制中，有为

政府与有效市场并不相冲突。2021年，国家知识

产权局印发《地理标志保护和运用“十四五”规

划》，明确提出强化原产地政府在地理标志标准

实施中的作用，加强地理标志产地质量管控，推进

标准、检验检测、认证等质量基础设施建设。落实

好地理标志“十四五”规划，政府在地理标志标准

化建设中的角色，应定位于推动标准实施，强化地

理标志产品的合格评定与质量监管，完善地理标志

保护和运用体系。

3.3  立法强化民事救济制度

当前，在地理标志专门法保护模式下，根据现

行《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违反地理标志产品

标准的法律责任只涉及行政处罚与刑事责任，市场

主体缺乏民事救济的途径。 

夯实地理标志保护和管理基础，国家知识产

权局《地理标志保护和运用“十四五”规划》明确

提出积极推动地理标志专门立法工作，健全地理

标志法律制度。民法制度是知识产权的母体，知

识产权法是民法的一部分。地理标志作为一项独

立的知识产权客体，其立法应当以《民法典》为统

领，明晰地理标志的权利主体、权利内容和保护范

围，明确相关市场主体的权利义务以及需承担的

法律责任。以产品标准明确地理标志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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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条件；产品不符合标准而使用地理标志的

行为，可独立构成地理标志侵权的违法事由。从而

强化地理标志产品标准的法律责任，完善市场主

体民事权利的法律救济。

综上，结合标准化的国际发展趋势以及我国标

准化工作改革要求，地理标志的标准化治理模式，

应进一步强化政府与市场协同共治。政府的定位，

主要在于引导市场主体自主制定地理标志产品标

准；强化产地质量管控；推进地理标志专门立法、

强化地理标志产品标准的法律责任配置。对市场

主体而言，除了自主制定地理标志产品标准外，针

对不符合标准而使用地理标志的行为，还需要保障

被侵权主体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

4   结 语

虽然欧洲与美国地理标志的保护模式、法律

制度各异，但均不约而同强调政府与市场的协同共

治。落实《地理标志保护和运用“十四五”规划》，

我国地理标志标准化应进一步明晰相关市场主体

的权利义务、强化管理机关的监管职能。由市场主

体主导地理标志产品标准制定，政府强化质量监

管。同时加快推进地理标志立法，完善地理标志产

品标准的法律责任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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